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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2010）杭上商初字第762号
何琼：本院对沈丽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76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36号

蒋航洋、冯骏：本院受理原告施红飞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356号

浙江瀚润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盛坚强诉
你及付辛朝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58号

陈兆良：本院受理原告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债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5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60号

陈兆良：本院受理原告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债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6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541号

张宏、俞卫萍、沈梅洪：本院受理原告方百洋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
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807号

林雪静：本院受理原告俞彩华、周幸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895号

朱一峰：本院受理原告金唯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执民字第1491号

杭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五联股份
经济合作社申请执行杭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

人杭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所有的部分机器设备进行评
估。现已作出浙勤评报（2010）239号资产评估报告，其市场价
格为4712500元，司法处理价值为3298900元。本院（2010）
杭西执民字第149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杭
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所有的部分机器设备。现予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次日起10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
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607号

徐世铭：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西商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608号

袁向阳：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西商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432号

绍兴县庆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许小松诉
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

年12月6日9时30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1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453号

丁松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萧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0年12月6日14时50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1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448号

洪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
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0年12月6日14时50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1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344号

孙勇：本院受理原告方海英诉你离婚纠纷，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将由姜文宪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吴贤祥、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0年12月2日8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350号

赵水红：本院受理原告张丁法诉你离婚纠纷，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将由姜文宪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吴贤祥、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0
年12月2日9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641号

董民生：本院受理原告邵华诉你及申屠银芳、富阳市富
谊涂料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年12月
3日9时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道
建设村丁埠弄38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民初字第215号

兰金林：本院受理原告章法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
年12月3日8时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
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38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748号

黄继华：本院受理原告章国军诉被告沈群、黄继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黄继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黄继华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沈群归还原告借款
40000元，由黄继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
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0年11月29日8
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762号
何琼：本院对沈丽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76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36号

蒋航洋、冯骏：本院受理原告施红飞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356号

浙江瀚润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盛坚强诉
你及付辛朝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58号

陈兆良：本院受理原告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债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5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60号

陈兆良：本院受理原告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债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6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541号

张宏、俞卫萍、沈梅洪：本院受理原告方百洋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
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807号

林雪静：本院受理原告俞彩华、周幸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895号

朱一峰：本院受理原告金唯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执民字第1491号

杭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五联股份
经济合作社申请执行杭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委托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

人杭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所有的部分机器设备进行评
估。现已作出浙勤评报（2010）239号资产评估报告，其市场价
格为4712500元，司法处理价值为3298900元。本院（2010）
杭西执民字第149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杭
州诚成感应设备有限公司所有的部分机器设备。现予公告送
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送达期满次日起10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
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607号

徐世铭：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西商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608号

袁向阳：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西商初字第6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432号

绍兴县庆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许小松诉
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

年12月6日9时30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1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453号

丁松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萧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0年12月6日14时50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1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448号

洪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
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0年12月6日14时50分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1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344号

孙勇：本院受理原告方海英诉你离婚纠纷，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将由姜文宪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吴贤祥、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0年12月2日8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350号

赵水红：本院受理原告张丁法诉你离婚纠纷，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将由姜文宪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吴贤祥、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0
年12月2日9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641号

董民生：本院受理原告邵华诉你及申屠银芳、富阳市富
谊涂料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年12月
3日9时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道
建设村丁埠弄38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民初字第215号

兰金林：本院受理原告章法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
年12月3日8时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
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38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748号

黄继华：本院受理原告章国军诉被告沈群、黄继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黄继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黄继华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沈群归还原告借款
40000元，由黄继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
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0年11月29日8
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0年8月31日

律师呼吁：
与国际接轨提高赔偿限额
我国于2005年加入了《蒙特利尔公

约》，且此公约于同年7月31日起对我国生
效。依据该公约的规定，旅客应拿到更多的
赔偿。

然而，该公约中对旅客有利的规定，实际
上只有搭乘国际航班的旅客才能享受到，国
内航班的旅客是无法援用的。除此之外，我国
法律对赔偿金额的调整，跟不上社会经济发
展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不合理的。

对空难事故的赔偿应当公平、公正、合理、合
情，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呼吁尽早出台提高空难赔
偿数额标准的规定，将修改《民用航空法》列入立法议
程，并充分考虑国内和国际赔偿标准的接轨。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常务副主任：吕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热点关注

现行空难赔偿标准上限40万元
据了解， 我国国内航空运输损害赔偿现行标准所

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是
1995

年颁布的 《 民用航空
法》和

2006

年修改的《 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
限额规定》 。

据此， 对每名旅客的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40�

万元；对

每名旅客随身携带物品的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3000

元；

对旅客托运的行李和对运输的货物的赔偿限额，为每公
斤人民币

100

元。

此外，依据今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 侵权责任法》第
17

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
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因此。本次事故中，应当遵循“ 同机
同价”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给付死亡赔偿金。

老式门锁频遭口香糖侵入
警方破解：反锁可退口香糖毛贼

■通讯员包亦明

近期，温州市区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有一个明显共同点：

锁孔塞着嚼过的口香糖。 温州鹿城警方调查称，窃贼将嚼过的口
香糖塞入门锁，导致锁芯失效，再用特制作案工具开锁入室实施
盗窃。 警方指出，反锁是一种简单有效的防盗办法。

8

月
6

日清晨，家住温州市区马鞍池新村的吴先生醒来后发现，

铁门上的挂锁已被打开，裤子和钱包被丢在门口。 经清点，一只诺基
亚手机被盗。 让吴先生感到不解是，挂锁锁孔内塞着嚼过的口香糖。

类似的困惑也困扰着温州市民王女士。

8

月
4

日清晨，王
女士发现家中房门敞开，放在裤兜中的

3300

元现金不见了。民
警勘查发现，门锁锁孔内，塞着已发硬的口香糖。

近段时间，遭遇“ 口香糖毛贼”入室盗窃的还有多位市民。

那么，口香糖是如何成为毛贼帮凶的呢？ 鹿城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民警叶淳分析，口香糖开锁是技术开锁中一种比较特殊
的手段，毛贼选定作案目标后，将口香糖嚼软塞在锁孔处，然后
用工具将软化后的口香糖推进锁孔内。一些老式锁芯的弹子一
般长度较短，被口香糖“ 挤开”后，毛贼再用特制作案工具插入
锁芯，打开已经失效的锁具。

警方提醒：“口香糖毛贼”主要针对一些挂锁、十字锁及部
分A级锁芯等老式锁具，作案时间基本选择在凌晨。

虽然，技术老练的毛贼借助口香糖，一分钟内就能将锁撬
开，但这种作案方式仅对部分老旧、功能落后的门锁有效。市民
只要养成睡前按下门锁保险和外出反锁的习惯，就能有效防
盗。有条件的市民，应尽量对锁具进行升级。

目前，有部分市民家中使用的还是老式木门、铁拉门，无法
对锁具进行升级。警方建议，此类住户可在门内侧安装类似旅馆
客房常用的防盗扣，再加装一个市场价仅数元的门磁报警器。就
算毛贼将锁打开，报警器发出的刺耳警报声，也会将贼吓跑。

被冒赔的钱可否要回来？

包女士问：
两年前，我因购物与店铺女老板张某发生纠

纷，发生了争吵和相互推搡，她男人报案，警察赶
来将我们劝开。事后张某开了住院证明，说我造成
了她腹中孩子流产。为此，我被警方拘留了15天、
罚款1000元，并赔了张某1万元钱。1年后，我发
现张某并未流产，当时的流产证明是在医院偷开
的。后来，警方根据我的申述，撤销了对我的拘留、
罚款处罚，对我给予了行政赔偿，但张某就是不肯
退还那1万元钱。请问，我该怎么办？

本报作答：张某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使他人受
行政处罚，这是一种诬告陷害行为。虽不构成诬告
陷害罪，但公安机关也可以《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
其作出行政处罚，并责令张交出所得的

1

万元钱。

另外，公安机关撤销了对你的处罚，证明了你
所说的“ 张某并没有流产”的事实。因此，她所得的
1

万元赔偿金为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
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
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你也可以依据《 民法
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返还那

1

万元赔偿款。 ■王景龙柄权福臣
身份尴尬

■唐春成画

今后，北京基层工会主席有望实现工资由上级工会
负担，“经济命脉”与企业脱离。这意味着，北京将首次出
现“身份独立”的基层工会主席。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工会干部和企业之间形成的依附关系一直难以
切断，因此很多工会主席难以独立履行职责。

空难遇难者家属或可获双重赔偿
死亡赔偿金“同机同价”

治安警示热点解答 社会镜像

■本报记者陈岚

一场空难， 会
给遇难者家属带来
巨大悲痛。 公平合
理的赔偿， 或可对
他们受伤的身心稍
加 慰 藉 。 律 师 表
示 ， 空 难 中 已 投
保 的 遇 难 者 ， 其
家属可获得保险公
司和航空公司的双
重赔偿。

保险公司和航空公司都有赔偿责任
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陈晓璐律师说 ，已投保航空

旅客人身意外险的遇难者可以获得双重赔偿 ， 除了
保险公司的赔偿之外 ，还可以获得航空公司的赔偿 ，

二者并不冲突 。

空难事故属于航意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 事故发
生后，被保险人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这种赔偿是属

于旅客和保险人之间的保险法律关系。 同时，航空承运人
仍应依法在责任限额内按照实际损失， 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我国的航意险没有指定受益人，

因此一旦发生空难，遇难者获得的保险赔偿金将作为遗产
继承。 而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及继承法的规定，在法定继承
中，需要作为遇难者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均
到齐且对继承份额达成一致时，保险公司才能进行理赔。


